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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权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债法合同ꎬ具备债法合同的全部要素ꎮ 设权合同为有名合同ꎬ且多为要式

合同ꎮ «合同法»«物权法»等对设权合同具有适用效力ꎮ «物权法»第 １５ 条所确立的分离原则对于设权合同具

有直接适用之效力ꎬ«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３ 条亦应类推适用于设权合同ꎮ 在物权变动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

下ꎬ对于债权意思和物权变动分别把握无疑具有较多的、较好的科学性、合理性ꎬ不能也不应该再以物权是否能

够依约设立或者依约移转作为判断设权合同是否有效之依据ꎮ 学界以及实务部门对于在买卖合同中适用分离

原则处理债法效力和物权变动业已达成共识ꎬ相信亦能够接受分离原则在设权合同中之运用ꎮ
〔关键词〕设权合同ꎻ给付允诺ꎻ债法合同ꎻ分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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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文

与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物权立法明

显不同ꎬ我国物权法上规定了诸多的他物权设立

合同(以下简称设权合同)ꎬ例如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地役权合同、农地承包经营合同、抵
押合同、质权合同等ꎬ具有鲜明的中国法特色ꎮ

自 １８０４ 年«法国民法典»施行以来ꎬ大陆法

系各民族国家民法典债法部分所谓的合同ꎬ主要

以债权债务合同为规范蓝本ꎬ其所谓合同之缔

结、效力、履行、变更、保全、终止以及违约责任

等ꎬ均系针对债法合同而设计ꎬ我国«合同法»亦
如此ꎮ 在德国法系民法上ꎬ他物权的设权行为属

于典型的物权行为、无因行为、处分行为ꎬ与作为

其基础行为、原因行为的债权行为分离ꎬ二者的

效力分别考量ꎮ 我国学界以及司法实务部门对

于设权合同的性质和效力问题争议很大ꎬ对于

«合同法»是否适用于设权合同缺少深入研究ꎮ
值此民法典制定之际ꎬ有必要对此问题加以认真

研究梳理ꎬ这对于我国设权合同制度及规范的准

确实施、相关司法裁判行为之改进均大有助益ꎮ

二、设权合同之性质

所谓设权合同ꎬ是指目的在于创设他物权的

合同ꎬ他物权创设的结果是权利的创设继受ꎮ 我

国«民法通则»«担保法»«农村土地承包法»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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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

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
规定了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农地承包合同、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地役权合同等设权合同ꎮ
立法上对于上述设权合同的性质未明确ꎬ学

界对此问题则一直存在争议ꎮ 有学者认为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地役权合同、农地承包经

营合同、抵押合同、质权合同等设权合同之“约
定”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行为ꎬ“设定”在性质上则

属于物权变动ꎮ〔１〕也有学者认为ꎬ买卖合同、赠与

合同、土地使用权设立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

是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合为一体的债权行为ꎮ〔２〕

还有学者认为ꎬ物权法上的设权契约只能是物权

契约而不可能是债权契约ꎮ〔３〕

上述争议产生的一个更大背景是ꎬ我国学界

对于物权行为理论存在着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
物权行为实在论和物权行为虚构论ꎮ〔４〕物权行为

实在论者认为ꎬ物权行为在生活中、在交易中都是

现实存在的ꎬ不论立法者承认与否ꎬ都不能抹

杀ꎮ〔５〕“我国民法理论界近年来也提出了建立物权

制度的必要性ꎮ 那么关于物权设立、移转、变更或

消灭的物权行为就有存在的必要ꎬ同时也有存在

的法律基础和理论依据了ꎮ 若不承认物权行为的

存在ꎬ完善民法物权制度也就成为空话ꎮ” 〔６〕

物权行为虚构论者则认为ꎬ所谓的物权行为

纯属学者之虚构ꎬ严重脱离社会生活现实ꎬ违背

交易常情与人之常理ꎮ “这一理论ꎬ捏造了独立

于债权行为之外的物权行为ꎬ又进一步割裂原因

与物权行为的联系ꎬ极尽抽象化之能事ꎬ符合德

国思维方式对抽象化之偏好ꎬ严重歪曲了现实法

律生活过程ꎬ对于法律适用有害无益ꎮ 毫无疑问

是不足取的ꎮ” 〔７〕

上述两种观点势均力敌ꎬ无论是实在论还是

虚构论ꎬ在学界以及法律实践部门均不乏追随

者ꎮ 司法实务上大多倾向于便宜之计ꎬ有些司法

判决明确按照物权行为理论进行裁判ꎬ〔８〕而有些

司法判决则又明确否定物权行为理论之适用ꎮ〔９〕

肯定抑或否定ꎬ端视个案裁判之需ꎬ没有明确的

标准和首尾一贯的立场ꎬ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尤为

严重ꎮ〔１０〕罗马法以来ꎬ财产所有人利用其财产的

方式主要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债权性利用方式和

物权性利用方式ꎬ前者形成对人关系( ｖｏｎ ｄｅｎ
ｐｅｒｓöｎｌｉｃｈｅｎ 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ｅｎ)ꎬ后者形成对物关系

(ｖｏｎ ｄｅｎ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ｅｎ / ｉｕｓ ａｄ ｒｅｍ)ꎮ〔１１〕债权

性利用方式在当事人之间仅仅创设债权请求权ꎬ
此外不创设任何其他具体的权利ꎬ在当事人之间

成立对人之债ꎮ 而物权性利用方式则以创设具

体的物权为交易目的ꎬ具有对世之效力ꎬ除了担

保物权外ꎬ通常要在较长的时间内转移财产的占

有、使用、收益之权ꎬ有时亦依法转移对于财产之

处分权ꎬ设权合同即如此ꎮ
目前ꎬ大陆法系各国立法的一个基本事实是

区分物权和债权ꎬ这与立法上是否规定或者承认

物权行为制度无关ꎮ 债权具有相对性ꎬ其发生或

者移转无须公示ꎬ通常亦无公信力可言ꎬ不具有

对抗第三人之效力ꎮ 而物权具有对世性、绝对性

和排他性等特性ꎬ同时具有优先效力和对抗第三

人之效力ꎮ 正因为物权具有上述特性和效力ꎬ关
系第三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甚巨ꎬ所以德国法系对

于交易行为中的物权变动践行形式主义ꎬ这在逻

辑上能够较好地区分、解释物权和债权ꎬ其结果

是物权和债权的二元分立ꎮ 法国法系对于交易

行为中的物权变动则践行意思主义ꎬ该立法模式

最大的问题在于逻辑上无法自洽ꎮ 在一物数卖

等情形下ꎬ无法合理解释物权的对世性、绝对性

和排他性等特性ꎬ对于物权的优先效力、对抗效

力和一物一权主义等问题亦无法合理解释ꎬ某种

程度上否定了物权的定义和特性ꎬ使得物权和债

权概念不清、界限模糊ꎮ
本文认为ꎬ“债是法锁ꎬ合同之债是当事人自

愿承受之拘束ꎬ表现为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允诺ꎬ
该允诺的内容可以是转移财产、设立某种权利、
许可使用、给付技术成果或者给付劳务、服务等ꎮ
因此ꎬ物权法上的设权合同通常具备债之要素ꎬ
难谓不得为债ꎮ” 〔１２〕债之灵魂体现为一种给付允

诺ꎮ 给付的内容可以是物权ꎬ包括所有权、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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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和担保物权ꎮ 可以是债权ꎬ例如债权之买

卖、让与等ꎮ 可以是知识产权以及人身权当中的

财产性使用权ꎬ例如专利、商标、肖像的使用权

等ꎮ 还可以是劳务、服务、培训、鉴定、咨询等等ꎮ
实际上ꎬ债权与物权都是法律专业人士的语言ꎬ
普通民众对于合同及债的认知未必能够上升到

权利的高度ꎮ 物资有限而人欲无穷ꎬ为了发展经

济ꎬ保护人权ꎬ各种各样的权利被创设出来ꎮ 权

利多了自然要确定各个权利人行权的次序ꎬ各种

各样的履行障碍亦要求为不同的当事人配置不

同的权利ꎬ这才有了创设物权及债权的概念、制
度之必要性ꎮ 所以物权及债权的设立源自利益

衡量及利益分配之需ꎬ其根源只能从利益衡量及

利益分配中探寻ꎮ
从民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ꎬ当事人之间所成

立的设权合同ꎬ实际上既包含学理上所谓的债的

意思ꎬ亦包含学理上所谓的设立或者移转物权的

意思ꎮ 缔约当事人未必具有专业人士的法律意

识和认知水平ꎬ但是交易行为服务于生活之需ꎬ
为了达到缔约及生活之目的ꎬ首先ꎬ设权合同必

须对缔约人具有拘束力ꎬ是一个法锁ꎬ当事人对

此是认真的并且可以基于合同有所请求ꎮ 其次ꎬ
只要当事人认真适当地履行合同ꎬ即能够发生设

立或者移转物权之效果ꎮ 因此ꎬ通常情况下ꎬ设
权合同就是债法合同ꎬ而设权合同中的物权意思

是否就是所谓的物权行为ꎬ如果是ꎬ那么要不要

坚持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ꎬ主要是一个立

法、法律解释、利益衡量及利益分配的问题ꎮ 在

我国现行法对于物权变动采形式主义的立法模

式下ꎬ对于债权意思和物权变动分别把握无疑具

有较多的、较好的科学性、合理性ꎬ不能也不应该

以物权是否能够依约设立或者依约移转作为判

断债权行为是否有效之依据ꎬ合意之债具有独立

考量之必要性和严肃性ꎮ “区分债权效力的发生

和物权变动肇始于德国民法ꎬ区分原则本身体现

了科学先进的立法技术和理念ꎬ值得肯定ꎬ事实

上动产领域早已无人认为合同的效力须取决于

物权能否变动ꎮ” 〔１３〕 对于不动产而言ꎬ既然没有

人认为ꎬ买方签定合同以后丧失付款能力合同就

应该无效ꎬ那么卖方无法完成其在合同中许诺的

交付义务ꎬ合同为什么就该无效? 没有理由将债

的效力和物权能否变动捆绑在一起而使其“同其

命运”ꎮ〔１４〕我国«物权法»第 １５ 条对于不动产物

权变动合同明确采纳债的发生与物权变动相互

分离的立法原则ꎬ对于债的效力和物权变动分别

考量ꎬ不失为先进、科学的立法ꎮ 当然ꎬ在很多情

况下ꎬ债权合同的履行障碍并不必然导致“物权

行为”无效ꎬ只是物权没有依约设立或者依约变

动罢了ꎬ无效和未生效不是一个概念ꎮ 而物权之

所以没有依约设立或者依约变动ꎬ往往又是物的

原权利人悔约所致ꎬ这就更加没有理由“殃及无

辜”了ꎮ〔１５〕

那么ꎬ设权合同是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一

体合同吗? 本文认为ꎬ处分行为是德国法系独有

的概念ꎬ“处分行为是指直接改变特定标的的权

利状态的法律行为ꎮ” 〔１６〕处分的对象永远是一项

(组)权利或者一项(组)法律关系ꎮ 处分行为能

够直接引发权利的变动ꎬ处分的效果可以对抗任

何人ꎬ因而具有绝对的效力ꎮ〔１７〕 负担行为使行为

人仅仅相对于特定的人承担义务ꎬ只具有相对的

效果ꎬ除了设立一项(组)请求权外ꎬ并不能引发

此外的任何其他既存权利的直接变动ꎮ 从这个

意义上说ꎬ一个人可以任意多次地承担负担ꎬ虽
然他无法履行这些义务ꎮ 而有效地处分权利ꎬ一
个人只能进行一次ꎬ因为权利一旦被处分ꎬ原来

的权利人就丧失了该权利ꎬ也就不再具有处分的

权限了ꎮ〔１８〕可见ꎬ德国法系上的处分行为和处分

效果紧密连为一体ꎬ其物权变动的形式主义ꎬ主
要系针对处分行为而设计ꎬ负担行为通常并无特

殊的形式要求ꎮ〔１９〕 在我国现行法———«物权法»
第 ９、２３ 条对物权变动采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

下ꎬ如果不接受物权行为理论及制度ꎬ当事人设

立或者移转物权之意思与物权变动的效果往往

呈现出分离状态ꎬ上述一体论学者所谓的“处

分”行为ꎬ在没有践行«物权法»第 ９、２３ 条法定

形式的前提下ꎬ根本不可能发生物权设立及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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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果ꎮ 按照上述学者们的观点ꎬ在一物数卖的

情形下ꎬ数份买卖合同就包含着数次处分行为ꎬ
这在德国法系实乃不可想象之事ꎮ

综上ꎬ设权合同具备债之要素ꎬ性质上当属

债法合同ꎮ 设权合同中包含物权设立及移转之

意思及交易目的ꎬ当事人通常亦会对此作出明确

约定ꎮ 该约定属于给付允诺ꎬ双务合同中双方当

事人均须作出给付允诺ꎮ 允诺即债ꎬ允诺人受其

允诺之拘束ꎮ 在法国法系物权变动意思主义立

法模式下ꎬ设权合同无疑包含着物权设立及移转

之意思ꎬ但是没有人认为该意思是物权行为ꎬ也
没有人认为物权设立及移转必须借助于物权行

为才能完成ꎮ 债法上的意思(允诺)既引发债权

债务关系ꎬ又引发物权变动ꎮ 在德国法系物权变

动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ꎬ买卖合同以及设权合同

中无疑也包含着物权设立及移转之意思ꎬ该意思

同样构成给付允诺ꎬ在表意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

关系ꎮ 但是ꎬ该给付允诺不等于实际的给付行

为ꎬ允诺不履行之情形亦不鲜见ꎮ 该给付允诺同

样不是物权行为或者处分行为ꎬ因为物权行为或

者处分行为体现在交付或者登记过程中的物权

变动意思表示ꎬ萨维尼创立物权行为理论也正是

从观察思考“交付”行为开始的ꎮ 可见ꎬ合同中

对于物权设立及移转之允诺及约定ꎬ与现实世界

履行行为中明示或者隐含之物权变动意思表示

并非同一概念ꎬ不同法系对此存在不同的思考模

式和法益衡量标准ꎮ 我国有学者认为设权合同

是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一体合同ꎬ其所谓的“物
权行为”“处分行为”就是指买卖合同以及设权

合同中所包含的物权设立及移转之意思或者约

定ꎬ也就是债法上的设权允诺本身ꎬ而不是交付

或者登记过程中明示或者隐含之物权变动意思

表示ꎬ这与德国法系所谓的“物权行为”“处分行

为”大相径庭ꎮ

三、设权合同之特殊性

设权合同制度具有中国特色ꎬ从比较法以及

国内法的角度进行审视具有下列特殊性:

第一ꎬ我国的设权合同是有名合同ꎮ 在大陆

法系其他国家的债法及物权法中ꎬ设权合同之规

定甚为罕见ꎮ 因此ꎬ设权合同在大陆法系许多国

家属于无名合同ꎮ 我国«合同法»分则部分对于

设权合同未有规定ꎬ但是«物权法»等法律明文

规定了设权合同ꎬ故设权合同属于有名合同ꎮ
第二ꎬ我国的设权合同是债法合同ꎮ 因为设

权合同是债法合同ꎬ所以«合同法»对于设权合

同能够适用ꎬ«民法总则»关于法律行为之规定ꎬ
对于设权合同亦能够适用ꎮ 这与德国法系之情

形存在较大区别ꎬ德国法系民法上的债权行为属

于负担行为、要因行为ꎬ而物权法上的设权行为

则属于物权行为、处分行为和无因行为ꎬ当事人

应该向相对人、不动产登记机构等明确表示其设

立、移转物权之意思ꎮ 其民法上的法律行为制度

对于物权法上的设权行为能够适用ꎬ而其民法上

的合同制度则主要适用于各种债法合同关系ꎬ对
于物权法上的设权行为通常不适用ꎮ 例如德国

法系债法上的合同通常可以附条件、附期限ꎬ而
其物权法上的设权行为属于物权行为ꎬ通常不得

附条件、附期限ꎮ
依照我国«物权法»第 １２７、１５８、１８８ 条ꎬ土地

承包经营权、地役权、动产抵押权自合同生效时

设立ꎬ此时当事人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地
役权合同及动产抵押合同的性质又如何呢? 本

文认为ꎬ这里的合同仍然是指债法上的合同ꎬ而
非物权合同ꎮ 当然ꎬ上述三类债法合同本身包含

着物权设立之意思毋庸置疑ꎮ 但是该意思毋庸

考虑ꎬ亦不影响对于债法合同效力之评判ꎮ 这三

类合同之特殊性在于例外地不采物权变动形式

主义ꎬ而改采物权变动意思主义ꎬ其潜在含义是:
只要债法合同合法有效ꎬ物权便在债法合同生效

时设立ꎬ无须具备特定形式ꎮ
目前ꎬ司法实践中对于设权合同的最大困惑ꎬ

来自于«合同法»第 ５１ 条无权处分制度对于设权

合同的适用问题ꎮ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之出台ꎬ
不仅没能统一司法上对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问题

的认识ꎬ甚至也没能统一司法上对于无权买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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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效力问题的认识ꎬ无权处分司法实践中出现了

较为严重的同案不同判现象ꎮ 许多司法判决对于

他物权设立合同的性质不予考虑ꎬ对于无权设立

他物权与无权买卖在司法上没有同等处理ꎮ” 〔２０〕

本文认为ꎬ我国的设权合同并非物权合同

(行为)、处分合同(行为)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３ 条应该类推适用于物权法上的设权合同ꎮ 举

重以明轻ꎬ既然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而出卖他

人之物ꎬ当事人所签订的买卖合同不因此而无

效ꎮ 那么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而在他人之物

上设立他物权ꎬ当事人为此而订立的债法合同更

加不应该因为无权处分而无效ꎮ〔２１〕 对于无权处

分的设权合同ꎬ同样应该依照分离原则把握其债

法效力和物权变动ꎬ不应该以物权是否变动或者

能否变动来衡量设权合同债法上的效力ꎮ 在设

权合同有效的前提下ꎬ有履行条件的ꎬ可以强制

当事人实际履行或者替代履行ꎮ 无履行条件的ꎬ
违约方须承担违约责任ꎬ包括支付违约金、丧失

定金或者双倍返还定金、赔偿其他损失等ꎮ 符合

善意取得条件的ꎬ可以善意取得ꎮ 国内学界已有

学者注意到该问题ꎬ〔２２〕 一些司法裁判对于股权

质押合同的债权效力业已独立考量ꎮ〔２３〕

第三ꎬ我国的设权合同多为要式合同ꎮ 根据

«物权法»第 １３８、１５７、１８５、２１０ 条以及«农村土地

承包法»第 ２１ 条等规定ꎬ设权合同中的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地役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权合

同等属于要式合同ꎬ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

立ꎬ而对于采矿权、取水权、养殖权等设权合同ꎬ
法律未作规定ꎬ当属于不要式合同ꎮ

第四ꎬ设权合同中的担保合同是从合同ꎬ例
如抵押合同和质押合同ꎮ 作为从合同的设权合

同ꎬ其效力除了须考量合同自身的各项要素外ꎬ
还受到主合同效力的影响和制约ꎮ

第五ꎬ设权合同和单方的设权允诺有别ꎮ 尽

管«物权法»规定抵押合同和质权合同等设权合

同应该以书面形式订立ꎬ但是实践中仍然存在一

些单方的设权允诺或者设权行为ꎬ例如单方允诺

提供抵押或者质押等ꎬ此时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

所谓的设权合同ꎬ仅仅存在单方的设权允诺及设

权行为ꎮ 对于单方的设权允诺及设权行为ꎬ«合
同法»并非当然能够适用ꎬ例如违约责任等规定

对于单方的设权允诺及设权行为即不适用ꎮ
第六ꎬ我国的设权合同不仅受合同法规制ꎬ

亦受到较多的物权法规制ꎮ 首先ꎬ设权合同之目

的在于设立、移转他物权ꎬ而«物权法»第 ５ 条规

定了物权法定原则ꎮ 受此原则约束ꎬ设权合同在

缔约自由、类型强制与类型固定方面受到较多的

物权法规制ꎮ 其次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

地使用权具有社会保障性ꎮ 因此ꎬ土地承包经营

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的设权行为ꎬ在主体身份的

特定性以及权利流转的限制性方面受到较多的

物权法规制ꎮ 最后ꎬ为了保护弱者ꎬ防范道德风

险及权利滥用ꎬ我国«物权法»对于流抵与流押

设有禁止性规定ꎬ使得抵押合同及质权合同亦受

到«物权法»相当程度之规制ꎬ这与合同法上的

普通债法合同明显有别ꎮ
综上ꎬ我国的设权合同在具有上述特殊性的

同时ꎬ也具有一些债法合同的共性ꎮ 例如都具有

债法合同的相对性ꎬ不具有绝对性、对世性ꎬ仅仅

发生对人的请求权ꎮ 都能够产生债权债务关系ꎬ
设权合同之债受诉讼时效的限制ꎬ债务不履行的

后果均导致违约责任ꎬ等等ꎮ

四、结　 论

我国«物权法»等现行法中规定了一些设权

合同ꎬ这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的物权法上甚为罕

见ꎬ设权合同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法特色ꎮ 这些

设权合同为有名合同并且多为要式合同ꎬ性质上

属于债法合同ꎬ«合同法»对于设权合同具有适

用效力ꎮ «物权法»等直接规定这些设权合同之

法律ꎬ对于设权合同亦当然具有适用效力ꎮ «物
权法»与«合同法»的双重调整与适用ꎬ使得设权

合同与普通的债法合同存在较大区别ꎮ
我国现行法严格区分债权和物权ꎬ对于物权

变动以采形式主义为主ꎬ以采意思主义为辅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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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变动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下ꎬ物权是否能够

依约设立及移转ꎬ端视当事人是否实际履行该合

同ꎬ践行物权设立及变动之法定形式ꎮ 即使是在

物权变动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下ꎬ仍然存在合同

能否实际履行之问题ꎮ 因此ꎬ对于债权意思和物

权变动分别把握无疑具有较多的、较好的科学

性、合理性ꎬ不能也不应该再以物权是否能够依

约设立或者依约移转作为判断债法合同是否有

效之依据ꎮ «物权法»第 １５ 条所确立之原则应该

得到普遍遵守ꎬ分别把握债权意思和物权变动并

非必须依赖于物权行为理论ꎮ 但是ꎬ一方面否定

物权行为理论及制度ꎬ另一方面又认为我国的买

卖合同、设权合同是债权物权一体性合同ꎬ同时

包含着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ꎬ该观点自相矛盾ꎮ
物权行为虚构论学者所谓的物权行为、处分行为

本质上只是一种给付允诺ꎬ仍然属于债法范畴ꎬ与
德国法系所谓的物权行为、处分行为全然不同ꎮ

学界对于物权行为理论之争议ꎬ对于设权合

同之司法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ꎮ 一些司法裁判

背离设权合同的债法性质ꎬ认为设权行为属于处

分行为ꎬ将无权设立他物权的设权合同认定为无

权处分合同而判为无效ꎮ〔２４〕 上述司法裁判明显

误解了设权合同的法律性质ꎬ该现象在买卖合同

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表现尤为明显ꎮ
设权合同与买卖合同性质上同属于古老的

创设、移转物权之债法合同ꎬ具备债法合同的全

部要素ꎮ 学界以及实务部门对于在买卖合同中

适用分离原则处理债法效力和物权变动业已达

成共识ꎬ相信亦能够接受分离原则在设权合同中

之运用ꎮ 对于无权设立他物权之设权合同ꎬ不能

也不应该再以他物权是否能够依约设立或者依

约移转作为判断设权合同是否有效之依据ꎮ «物
权法»第 １５ 条所确立的分离原则对于设权合同

具有直接适用之效力ꎬ«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３
条亦应该类推适用于设权合同ꎮ 对于无权处分

的设权合同ꎬ应该依照分离原则把握其债法效力

和物权变动ꎮ 在设权合同有效的前提下ꎬ有履行

条件的ꎬ可以强制当事人实际履行或者替代履

行ꎮ 无履行条件的ꎬ违约方须承担违约责任ꎮ 符

合善意取得条件的ꎬ可以善意取得ꎮ 唯有如此才

能够更好地平衡和保护设权合同当事人各方之

利益ꎬ维护法制之严肃性及统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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